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647號

原      告  家庭基本收入                               

代  表  人  黃建源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馬思剛             

            魏子捷             

上列當事人間政黨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

日院臺訴字第11350059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最後1次召開黨員大會時間為民國108年10月1

日，故迄112年10月1日即應屆滿政黨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

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

停止集會活動期間，自110年5月15日至7月26日止，合計73

日，經加計前開日數，原告依法應於112年12月13日以前再

次召開黨員大會，迄未召開，已逾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

之法定期限，乃以112年12月15日台內民字第1120225181號

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限期於文到後3個月內依法召

開黨員大會，並檢具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或檢送曾

於108年10月1日起連續4年期間有召開黨員大會之會議紀錄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1



及簽到表，屆期未辦理，將廢止原告政黨備案。又因依原告

章程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主席、執委、評委之任期皆

為4年，前揭選任人員任期自108年12月9日至1l2年12月8日

止，任期均已屆滿，遂一併請原告依相關規定辦理改選事

宜，以確保黨務正常運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

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及聲明：政黨法第27條第1款係規定連續4年未召

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才符合廢止備案要件，被告既認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無法開

會，所指連續4年已經中斷，自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

後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被告迫使原告於3

個月內開會，所為權利行使障礙期間之解釋完全違法，原處

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語，爰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告之答辯及聲明：原告已於113年3月16日召開黨員大會，

經被告審認係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113年3月18日前）召開

之有效會議，並經被告113年4月17日函復已予備案，原告既

已依限召開黨員大會，其本案請求無實益，本訴自始欠缺訴

之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要，法院應予駁回；為避免對原告履

行系爭規定法定義務之期限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針對原告應

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限，被告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非屬政黨得召開黨員大會之期

間，業已加計權利行使障礙日數73日，使原告依系爭規定連

續4年期間之計算臻於合理，又原處分限期3個月內召開黨員

大會，係考量原告就召開黨員大會一事，有發送會議通知、

會議地點洽商、召開會議、製作會議紀錄及將會議紀錄函知

被告等行政流程，限期3個月應屬合理期間，並未過苛等

語，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

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

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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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權利保護必要

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

保護必要之要件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判決駁回（最

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9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提起

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

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

在，故又稱為訴之利益。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係

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即屬無訴之利益，揆諸前開規定及最

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行政法院原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

決駁回之。　　　　

五、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固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惟

於訴願審理期間，原告已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於113年3月

16日中午召開113年黨員大會，並以113年3月18日函檢附113

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簽到冊、負責人名冊及108年至111年

財報向被告陳報，復經被告審認原告所召開黨員大會會議屬

有效會議且依限召開，乃以113年4月17日函復原告所報改選

負責人，已予備案，並追認l08至1l1年度財產及財務狀況決

算書表，已予註記在案等情，有原告113年3月18日函暨113

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黨員簽名冊、被告113年4月17日函等

（參本院卷第88頁、第89頁、第90至95頁、第96至97頁）附

卷可稽；又按政黨有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

會，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仍不召開者，廢止其備案，為政黨

法第27條第1款所明定。是原告爭訟之原處分，應屬被告依

法律規定通知原告履行特定法定作為義務之行政處分，核屬

下命處分性質，原告如不履行，即可能衍生後續遭廢止備案

之不利法律效果。然於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前，既因受處分人

即原告已自動履行召開黨員大會之作為義務，被告並依職權

審認並准予備查在案，故原告自已無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

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之危險，此節並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

無訛（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筆錄），因此原處分對原告而言

實已無任何法律上之規制效力，亦無可能衍生其他後續不利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之法律效果，揆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原告以撤銷

原處分為前提而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已無藉由訴訟達成，其

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要件，已無訴訟實益。至

原告起訴意旨主張：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連續4年期

間」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已中

斷，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即110年7月26日起重新起算

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云云等實體爭點，即無進一步論

究之必要。

六、末以，就本件訴訟有何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經本院於準備程

序中依職權向原告闡明，令其有敘明、補充主張及聲明之機

會，固據其具狀援引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主張其

遭被告違法迫害，故有關前揭連續4年期間計算遇有權利行

使障礙應重新起算之爭點仍有判決之必要等語，惟查，原告

所援引之本院前開判決其案例事實與適用法令規定與本件俱

不相同，尚難允其遽予比附援引。又況，有關本案連續4年

期間之計算是否應自原告主張110年7月26日之時點起重新起

算，對原告是否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

乙節顯已不生任何影響，其提起本件訴訟顯無法有效達成其

權利救濟之目的甚明，甚至使行政法院淪為僅是行政處分是

否違法之法律意見諮詢機關，故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

要，本院爰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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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

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

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

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

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

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

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

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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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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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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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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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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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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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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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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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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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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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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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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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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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馬思剛              
            魏子捷              
上列當事人間政黨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院臺訴字第11350059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最後1次召開黨員大會時間為民國108年10月1日，故迄112年10月1日即應屆滿政黨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自110年5月15日至7月26日止，合計73日，經加計前開日數，原告依法應於112年12月13日以前再次召開黨員大會，迄未召開，已逾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之法定期限，乃以112年12月15日台內民字第112022518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限期於文到後3個月內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並檢具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或檢送曾於108年10月1日起連續4年期間有召開黨員大會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屆期未辦理，將廢止原告政黨備案。又因依原告章程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主席、執委、評委之任期皆為4年，前揭選任人員任期自108年12月9日至1l2年12月8日止，任期均已屆滿，遂一併請原告依相關規定辦理改選事宜，以確保黨務正常運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及聲明：政黨法第27條第1款係規定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才符合廢止備案要件，被告既認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無法開會，所指連續4年已經中斷，自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後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被告迫使原告於3個月內開會，所為權利行使障礙期間之解釋完全違法，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語，爰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告之答辯及聲明：原告已於113年3月16日召開黨員大會，經被告審認係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113年3月18日前）召開之有效會議，並經被告113年4月17日函復已予備案，原告既已依限召開黨員大會，其本案請求無實益，本訴自始欠缺訴之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要，法院應予駁回；為避免對原告履行系爭規定法定義務之期限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針對原告應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限，被告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非屬政黨得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間，業已加計權利行使障礙日數73日，使原告依系爭規定連續4年期間之計算臻於合理，又原處分限期3個月內召開黨員大會，係考量原告就召開黨員大會一事，有發送會議通知、會議地點洽商、召開會議、製作會議紀錄及將會議紀錄函知被告等行政流程，限期3個月應屬合理期間，並未過苛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判決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9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故又稱為訴之利益。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係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即屬無訴之利益，揆諸前開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行政法院原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固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惟於訴願審理期間，原告已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於113年3月16日中午召開113年黨員大會，並以113年3月18日函檢附113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簽到冊、負責人名冊及108年至111年財報向被告陳報，復經被告審認原告所召開黨員大會會議屬有效會議且依限召開，乃以113年4月17日函復原告所報改選負責人，已予備案，並追認l08至1l1年度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已予註記在案等情，有原告113年3月18日函暨113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黨員簽名冊、被告113年4月17日函等（參本院卷第88頁、第89頁、第90至95頁、第96至97頁）附卷可稽；又按政黨有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仍不召開者，廢止其備案，為政黨法第27條第1款所明定。是原告爭訟之原處分，應屬被告依法律規定通知原告履行特定法定作為義務之行政處分，核屬下命處分性質，原告如不履行，即可能衍生後續遭廢止備案之不利法律效果。然於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前，既因受處分人即原告已自動履行召開黨員大會之作為義務，被告並依職權審認並准予備查在案，故原告自已無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之危險，此節並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無訛（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筆錄），因此原處分對原告而言實已無任何法律上之規制效力，亦無可能衍生其他後續不利之法律效果，揆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原告以撤銷原處分為前提而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已無藉由訴訟達成，其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要件，已無訴訟實益。至原告起訴意旨主張：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連續4年期間」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已中斷，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即110年7月26日起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云云等實體爭點，即無進一步論究之必要。
六、末以，就本件訴訟有何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經本院於準備程序中依職權向原告闡明，令其有敘明、補充主張及聲明之機會，固據其具狀援引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主張其遭被告違法迫害，故有關前揭連續4年期間計算遇有權利行使障礙應重新起算之爭點仍有判決之必要等語，惟查，原告所援引之本院前開判決其案例事實與適用法令規定與本件俱不相同，尚難允其遽予比附援引。又況，有關本案連續4年期間之計算是否應自原告主張110年7月26日之時點起重新起算，對原告是否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乙節顯已不生任何影響，其提起本件訴訟顯無法有效達成其權利救濟之目的甚明，甚至使行政法院淪為僅是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法律意見諮詢機關，故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本院爰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647號
原      告  家庭基本收入                                

代  表  人  黃建源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馬思剛              
            魏子捷              
上列當事人間政黨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
日院臺訴字第11350059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最後1次召開黨員大會時間為民國108年10月1
    日，故迄112年10月1日即應屆滿政黨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
    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
    停止集會活動期間，自110年5月15日至7月26日止，合計73
    日，經加計前開日數，原告依法應於112年12月13日以前再
    次召開黨員大會，迄未召開，已逾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
    之法定期限，乃以112年12月15日台內民字第1120225181號
    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限期於文到後3個月內依法召
    開黨員大會，並檢具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或檢送曾
    於108年10月1日起連續4年期間有召開黨員大會之會議紀錄
    及簽到表，屆期未辦理，將廢止原告政黨備案。又因依原告
    章程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主席、執委、評委之任期皆
    為4年，前揭選任人員任期自108年12月9日至1l2年12月8日
    止，任期均已屆滿，遂一併請原告依相關規定辦理改選事宜
    ，以確保黨務正常運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及聲明：政黨法第27條第1款係規定連續4年未召
    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才符合廢止備案要件，被告既認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無法開
    會，所指連續4年已經中斷，自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
    後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被告迫使原告於3
    個月內開會，所為權利行使障礙期間之解釋完全違法，原處
    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語，爰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告之答辯及聲明：原告已於113年3月16日召開黨員大會，
    經被告審認係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113年3月18日前）召開
    之有效會議，並經被告113年4月17日函復已予備案，原告既
    已依限召開黨員大會，其本案請求無實益，本訴自始欠缺訴
    之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要，法院應予駁回；為避免對原告履
    行系爭規定法定義務之期限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針對原告應
    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限，被告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非屬政黨得召開黨員大會之期
    間，業已加計權利行使障礙日數73日，使原告依系爭規定連
    續4年期間之計算臻於合理，又原處分限期3個月內召開黨員
    大會，係考量原告就召開黨員大會一事，有發送會議通知、
    會議地點洽商、召開會議、製作會議紀錄及將會議紀錄函知
    被告等行政流程，限期3個月應屬合理期間，並未過苛等語
    ，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
    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
    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
    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
    」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權利保護必要之要
    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
    必要之要件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判決駁回（最高行
    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9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提起任何
    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
    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故
    又稱為訴之利益。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係欠缺權
    利保護必要者，即屬無訴之利益，揆諸前開規定及最高行政
    法院判決意旨，行政法院原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
    之。　　　　
五、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固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惟
    於訴願審理期間，原告已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於113年3月
    16日中午召開113年黨員大會，並以113年3月18日函檢附113
    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簽到冊、負責人名冊及108年至111年
    財報向被告陳報，復經被告審認原告所召開黨員大會會議屬
    有效會議且依限召開，乃以113年4月17日函復原告所報改選
    負責人，已予備案，並追認l08至1l1年度財產及財務狀況決
    算書表，已予註記在案等情，有原告113年3月18日函暨113
    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黨員簽名冊、被告113年4月17日函等
    （參本院卷第88頁、第89頁、第90至95頁、第96至97頁）附
    卷可稽；又按政黨有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
    會，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仍不召開者，廢止其備案，為政黨
    法第27條第1款所明定。是原告爭訟之原處分，應屬被告依
    法律規定通知原告履行特定法定作為義務之行政處分，核屬
    下命處分性質，原告如不履行，即可能衍生後續遭廢止備案
    之不利法律效果。然於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前，既因受處分人
    即原告已自動履行召開黨員大會之作為義務，被告並依職權
    審認並准予備查在案，故原告自已無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
    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之危險，此節並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
    無訛（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筆錄），因此原處分對原告而言
    實已無任何法律上之規制效力，亦無可能衍生其他後續不利
    之法律效果，揆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原告以撤銷
    原處分為前提而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已無藉由訴訟達成，其
    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要件，已無訴訟實益。至
    原告起訴意旨主張：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連續4年期間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已中斷，
    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即110年7月26日起重新起算4年
    ，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云云等實體爭點，即無進一步論究
    之必要。
六、末以，就本件訴訟有何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經本院於準備程
    序中依職權向原告闡明，令其有敘明、補充主張及聲明之機
    會，固據其具狀援引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主張其
    遭被告違法迫害，故有關前揭連續4年期間計算遇有權利行
    使障礙應重新起算之爭點仍有判決之必要等語，惟查，原告
    所援引之本院前開判決其案例事實與適用法令規定與本件俱
    不相同，尚難允其遽予比附援引。又況，有關本案連續4年
    期間之計算是否應自原告主張110年7月26日之時點起重新起
    算，對原告是否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
    乙節顯已不生任何影響，其提起本件訴訟顯無法有效達成其
    權利救濟之目的甚明，甚至使行政法院淪為僅是行政處分是
    否違法之法律意見諮詢機關，故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
    ，本院爰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
    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647號
原      告  家庭基本收入                                


代  表  人  黃建源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馬思剛              
            魏子捷              
上列當事人間政黨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院臺訴字第11350059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最後1次召開黨員大會時間為民國108年10月1日，故迄112年10月1日即應屆滿政黨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自110年5月15日至7月26日止，合計73日，經加計前開日數，原告依法應於112年12月13日以前再次召開黨員大會，迄未召開，已逾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之法定期限，乃以112年12月15日台內民字第112022518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限期於文到後3個月內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並檢具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或檢送曾於108年10月1日起連續4年期間有召開黨員大會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屆期未辦理，將廢止原告政黨備案。又因依原告章程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主席、執委、評委之任期皆為4年，前揭選任人員任期自108年12月9日至1l2年12月8日止，任期均已屆滿，遂一併請原告依相關規定辦理改選事宜，以確保黨務正常運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及聲明：政黨法第27條第1款係規定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才符合廢止備案要件，被告既認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無法開會，所指連續4年已經中斷，自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後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被告迫使原告於3個月內開會，所為權利行使障礙期間之解釋完全違法，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語，爰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告之答辯及聲明：原告已於113年3月16日召開黨員大會，經被告審認係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113年3月18日前）召開之有效會議，並經被告113年4月17日函復已予備案，原告既已依限召開黨員大會，其本案請求無實益，本訴自始欠缺訴之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要，法院應予駁回；為避免對原告履行系爭規定法定義務之期限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針對原告應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限，被告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非屬政黨得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間，業已加計權利行使障礙日數73日，使原告依系爭規定連續4年期間之計算臻於合理，又原處分限期3個月內召開黨員大會，係考量原告就召開黨員大會一事，有發送會議通知、會議地點洽商、召開會議、製作會議紀錄及將會議紀錄函知被告等行政流程，限期3個月應屬合理期間，並未過苛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判決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9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故又稱為訴之利益。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係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即屬無訴之利益，揆諸前開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行政法院原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固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惟於訴願審理期間，原告已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於113年3月16日中午召開113年黨員大會，並以113年3月18日函檢附113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簽到冊、負責人名冊及108年至111年財報向被告陳報，復經被告審認原告所召開黨員大會會議屬有效會議且依限召開，乃以113年4月17日函復原告所報改選負責人，已予備案，並追認l08至1l1年度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已予註記在案等情，有原告113年3月18日函暨113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黨員簽名冊、被告113年4月17日函等（參本院卷第88頁、第89頁、第90至95頁、第96至97頁）附卷可稽；又按政黨有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仍不召開者，廢止其備案，為政黨法第27條第1款所明定。是原告爭訟之原處分，應屬被告依法律規定通知原告履行特定法定作為義務之行政處分，核屬下命處分性質，原告如不履行，即可能衍生後續遭廢止備案之不利法律效果。然於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前，既因受處分人即原告已自動履行召開黨員大會之作為義務，被告並依職權審認並准予備查在案，故原告自已無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之危險，此節並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無訛（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筆錄），因此原處分對原告而言實已無任何法律上之規制效力，亦無可能衍生其他後續不利之法律效果，揆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原告以撤銷原處分為前提而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已無藉由訴訟達成，其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要件，已無訴訟實益。至原告起訴意旨主張：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連續4年期間」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已中斷，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即110年7月26日起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云云等實體爭點，即無進一步論究之必要。
六、末以，就本件訴訟有何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經本院於準備程序中依職權向原告闡明，令其有敘明、補充主張及聲明之機會，固據其具狀援引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主張其遭被告違法迫害，故有關前揭連續4年期間計算遇有權利行使障礙應重新起算之爭點仍有判決之必要等語，惟查，原告所援引之本院前開判決其案例事實與適用法令規定與本件俱不相同，尚難允其遽予比附援引。又況，有關本案連續4年期間之計算是否應自原告主張110年7月26日之時點起重新起算，對原告是否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乙節顯已不生任何影響，其提起本件訴訟顯無法有效達成其權利救濟之目的甚明，甚至使行政法院淪為僅是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法律意見諮詢機關，故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本院爰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3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647號
原      告  家庭基本收入                                

代  表  人  黃建源                                    



被      告  內政部                               
代  表  人  劉世芳（部長）
訴訟代理人  馬思剛              
            魏子捷              
上列當事人間政黨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院臺訴字第1135005974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爭訟概要：
　　被告查認原告最後1次召開黨員大會時間為民國108年10月1日，故迄112年10月1日即應屆滿政黨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自110年5月15日至7月26日止，合計73日，經加計前開日數，原告依法應於112年12月13日以前再次召開黨員大會，迄未召開，已逾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之法定期限，乃以112年12月15日台內民字第1120225181號函（下稱原處分）通知原告，限期於文到後3個月內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並檢具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或檢送曾於108年10月1日起連續4年期間有召開黨員大會之會議紀錄及簽到表，屆期未辦理，將廢止原告政黨備案。又因依原告章程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主席、執委、評委之任期皆為4年，前揭選任人員任期自108年12月9日至1l2年12月8日止，任期均已屆滿，遂一併請原告依相關規定辦理改選事宜，以確保黨務正常運作。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之主張及聲明：政黨法第27條第1款係規定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才符合廢止備案要件，被告既認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無法開會，所指連續4年已經中斷，自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後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被告迫使原告於3個月內開會，所為權利行使障礙期間之解釋完全違法，原處分之合法性顯有疑義等語，爰聲明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三、被告之答辯及聲明：原告已於113年3月16日召開黨員大會，經被告審認係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113年3月18日前）召開之有效會議，並經被告113年4月17日函復已予備案，原告既已依限召開黨員大會，其本案請求無實益，本訴自始欠缺訴之利益而無權利保護必要，法院應予駁回；為避免對原告履行系爭規定法定義務之期限利益造成不利影響，針對原告應依法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限，被告考量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期間，非屬政黨得召開黨員大會之期間，業已加計權利行使障礙日數73日，使原告依系爭規定連續4年期間之計算臻於合理，又原處分限期3個月內召開黨員大會，係考量原告就召開黨員大會一事，有發送會議通知、會議地點洽商、召開會議、製作會議紀錄及將會議紀錄函知被告等行政流程，限期3個月應屬合理期間，並未過苛等語，並聲明求為判決駁回原告之訴。
四、按「原告之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行政法院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先定期間命補正：一、除第2項以外之當事人不適格或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二、依其所訴之事實，在法律上顯無理由。」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倘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之要件者，應認其訴為無理由，予以判決駁回（最高行政法院108年度判字第293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提起任何訴訟，請求法院裁判，均應以有權利保護必要為前提，具備權利保護必要者，其起訴始有值得權利保護之利益存在，故又稱為訴之利益。是原告之訴，依其所訴之事實，係欠缺權利保護必要者，即屬無訴之利益，揆諸前開規定及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行政法院原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五、經查，原告提起本件訴訟固請求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惟於訴願審理期間，原告已於原處分所定期限內，於113年3月16日中午召開113年黨員大會，並以113年3月18日函檢附113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簽到冊、負責人名冊及108年至111年財報向被告陳報，復經被告審認原告所召開黨員大會會議屬有效會議且依限召開，乃以113年4月17日函復原告所報改選負責人，已予備案，並追認l08至1l1年度財產及財務狀況決算書表，已予註記在案等情，有原告113年3月18日函暨113年黨員大會會議紀錄及黨員簽名冊、被告113年4月17日函等（參本院卷第88頁、第89頁、第90至95頁、第96至97頁）附卷可稽；又按政黨有連續4年未召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經主管機關限期召開仍不召開者，廢止其備案，為政黨法第27條第1款所明定。是原告爭訟之原處分，應屬被告依法律規定通知原告履行特定法定作為義務之行政處分，核屬下命處分性質，原告如不履行，即可能衍生後續遭廢止備案之不利法律效果。然於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前，既因受處分人即原告已自動履行召開黨員大會之作為義務，被告並依職權審認並准予備查在案，故原告自已無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之危險，此節並經本院當庭與被告確認無訛（本院卷第132至133頁筆錄），因此原處分對原告而言實已無任何法律上之規制效力，亦無可能衍生其他後續不利之法律效果，揆諸前揭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意旨，原告以撤銷原處分為前提而提起本件訴訟之目的已無藉由訴訟達成，其提起本件撤銷訴訟即欠缺權利保護要件，已無訴訟實益。至原告起訴意旨主張：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連續4年期間」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3級警戒停止集會活動已中斷，應從停止集會活動期間結束即110年7月26日起重新起算4年，始符合連續4年之定義云云等實體爭點，即無進一步論究之必要。
六、末以，就本件訴訟有何權利保護必要乙節，經本院於準備程序中依職權向原告闡明，令其有敘明、補充主張及聲明之機會，固據其具狀援引本院110年度訴字第284號判決，主張其遭被告違法迫害，故有關前揭連續4年期間計算遇有權利行使障礙應重新起算之爭點仍有判決之必要等語，惟查，原告所援引之本院前開判決其案例事實與適用法令規定與本件俱不相同，尚難允其遽予比附援引。又況，有關本案連續4年期間之計算是否應自原告主張110年7月26日之時點起重新起算，對原告是否遭被告依政黨法第27條第1款規定廢止備案乙節顯已不生任何影響，其提起本件訴訟顯無法有效達成其權利救濟之目的甚明，甚至使行政法院淪為僅是行政處分是否違法之法律意見諮詢機關，故原告之訴欠缺權利保護必要，本院爰得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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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陳心弘
                             　　　   法  官　畢乃俊
                            　 　　   法  官　鄭凱文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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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高郁婷


